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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趙正宇等16人，鑑於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公有文化資產之委託經營並無明文規定，常導致管理機關無所適從，爰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授權於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解決實務運作上多頭馬車之情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照現行第二十一條規定，公有文化資產雖可委託經營，但相關法規並未明定應如何辦理。實務上之委託僅能參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府採購、國有財產之標租或出租等模式進行，雖有部分地方政府訂有相關條例，但法規紛雜，常令管理機關無所適從。爰提案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增訂相關法源依據，授權主管機關統一訂定委託辦法。

二、從契約關係觀察，管理機關與民間經營者之關係為委託而非單純之租賃，實務上也多為收取權利金而非租金，爰提案修正第一百零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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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諮詢，於必要時得輔助之。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必要時得委由其所屬機關（構）或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其委託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及其所定著之土地，除政府機關（構）使用者外，得由主管機關辦理無償撥用。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管理機關，得優先與擁有該定著空間、建造物相關歷史、事件、人物相關文物之公、私法人相互無償、平等簽約合作，以該公有空間、建造物辦理與其相關歷史、事件、人物之保存、教育、展覽、經營管理等相關紀念事業。
	第二十一條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諮詢，於必要時得輔助之。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必要時得委由其所屬機關（構）或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及其所定著之土地，除政府機關（構）使用者外，得由主管機關辦理無償撥用。

公有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管理機關，得優先與擁有該定著空間、建造物相關歷史、事件、人物相關文物之公、私法人相互無償、平等簽約合作，以該公有空間、建造物辦理與其相關歷史、事件、人物之保存、教育、展覽、經營管理等相關紀念事業。
	依照現行第二十一條規定，公有文化資產雖可委託經營，但相關法規並未明定應如何辦理。實務上之委託僅能參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府採購、國有財產之標租或出租等模式進行，雖有部分地方政府訂有相關條例，但法規紛雜，常令管理機關無所適從。爰提案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增訂相關法源依據，授權主管機關統一訂定委託辦法。

	第一百零二條　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構受委託經營管理，並出資修復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者，得減免權利金與土地租金；其減免金額，以主管機關依其管理維護情形定期檢討核定，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百零二條　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構承租，並出資修復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者，得減免租金；其減免金額，以主管機關依其管理維護情形定期檢討核定，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從契約關係觀察，管理機關與民間經營者之關係為委託而非單純之租賃，實務上也多為收取權利金而非租金，爰提案修正第一百零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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